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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城建大学教务处文件 
 

 

天城大教务〔2021〕77号 

 

 

 

2021  

 

 

各教学单位： 

根据学校《天津城建大学安全生产责任制实施办法》（天

城大党〔2020〕144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为进一步加强教学过程安

全生产工作的监管，健全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、树牢安全发展

理念，有效化解安全生产风险，坚决防范遏制较大及以上生产

安全事故，教务处决定组织各教学单位进行教学过程安全生产

检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教务处（招生办公室）安全生产主要职责 

负责本科生课堂教学活动安全的归口监督管理。将安全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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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类知识和课程纳入本科生教学内容和体系；配合有关部门指

导院系和实验教学中心做好本科生教学实验室安全管理，与有

关部门协同做好本科生各类违纪事件的处理和违纪学生教育；

学校规定的其他安全生产责任。坚持防范正常教育教学环节中

（课堂、设计、考试等）出现意识形态、维稳、涉恐等敏感问

题，做好预警处置工作。加强课堂、讲座、教材等阵地管理，

完善管理制度，强化执行，规范程序，落实管理责任。 

二、检查方式与要求 

各教学单位依据《天津城建大学安全生产责任制实施办法》

等文件要求，以自查方式彻底排查教学活动范围内安全生产事

故隐患；教务处将进行抽查，针对抽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，责

令各教学单位在两周内完成整改，如发现整改不到位将依据相

关规定进行追责。 

三、检查范围 

1.学籍异动、毕业学位授予资格审核、考务与成绩管理； 

2.教学任务落实、排课、选课、调课及教室设备的使用管

理； 

3.招生宣传和咨询； 

4.学生教学信息反馈，教师教学竞赛推荐； 

5.培养方案变更、教学项目审核、教学业绩计算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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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本科实验室安全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评优评先、课程设

计成绩评定、实习实训安全管理。 

四、材料提交 

教务处拟定了《教学过程安全生产工作监督管理实施细则》

（以下简称《实施细则》，附件 1），各教学单位根据《实施细

则》，认真梳理并自查安全措施落实情况，填写“2021 年教学

过程安全生产工作自查结果与整改措施”（附件 2）、本科实验

教学项目安全风险评估表（附件 3），并依据专业特点制定实践

教学活动安全预案（参考模板见附件 4），所有材料的签字盖章

纸制版 2021 年 11 月 30 日（第 13 周周二）前报送教务处实践

教学科，电子版发送至 syk@tcu.edu.cn。 

 

附件：1.教学过程安全生产工作监督管理实施细则 

2.教学过程安全生产工作自查结果与整改措施 

 

 

 

2021 年 11 月 9日         

 

 



   - 4 -   

   

 

 

呈送：校领导 

天津城建大学教务处（招生办公室）          2021年 11月 9日 
 


